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條、第三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有效管制車輛之污染排放，經檢討現行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

物罰鍰標準係依超過排放標準之污染物數量及倍數而定，惟隨著交通

工具排放標準逐期加嚴，罰鍰標準亦應反映車輛之污染程度及對環境

造成之影響，爰依車輛實際造成之污染結果修正罰鍰標準，提高對污

染排放量較高車輛之罰鍰額度。又為提升裁罰之有效性，爰將違規次

數納入考量，對於一年內再犯或累犯者加重處罰。本次修正重點如

下： 

一、 修正機車、小型車、大型車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之罰鍰上

限，並明定罰鍰金額計算係依污染排放值及一年內違反同條款

之違規紀錄累積次數。（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另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爰將「機器腳踏車」修

正為「機車」。（修正條文第三條）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汽車及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其罰鍰

標準如下： 

一、汽車： 

（一）機車每次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 

分類 污染物排放值 違規次數加權(N) 罰鍰金額 

排放氣狀

污染物中

僅有一種

污染物超

過排放標

準者 

CO＞4.5% 依違規事實發生日

起前一年內違反相

同條款，且未經撤

銷之裁罰次數計算 

一次：N=1 

二次：N=2 

三次以上：N=3 

 

N×三千元 

3.5%＜CO≦4.5% N×二千五百元 

2.0%＜CO≦3.5% N×一千五百元 

HC＞9,000 ppm N×三千元 

1,600 ppm＜HC≦

9,000 ppm 

N×二千五百元 

1,000 ppm＜HC≦

1,600 ppm 

N×一千五百元 

排放氣狀

污染物中

有二種污

染物超過

排放標準

者 

依僅有一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之罰鍰金額為基準相

加。 

（二）小型車每次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 

分類 污染物排放值 違規次數加權(N) 罰鍰金額 

排放氣狀 CO＞4.5% 依違規事實發生日 N×六千元 

第二條 汽車及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其罰鍰

標準如下： 

一、汽車： 

（一）機器腳踏車每次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1. 排放氣狀污染物中僅有一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

者，每次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2. 排放氣狀污染物中有二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但未

皆超過排放標準一．五倍者，每次新臺幣三千元。 

3. 排放氣狀污染物中有二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且均

超過排放標準一．五倍者，每次新臺幣六千元。  

（二）小型車每次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 

1. 排放氣狀污染物中僅有一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或

排放粒狀污染物經儀器測定超過排放標準而未超過

排放標準一．五倍者，每次新臺幣三千元。 

2. 排放氣狀污染物中有二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但未

皆超過排放標準一．五倍，或排放粒狀污染物經儀器

測定超過排放標準一．五倍而未超過排放標準二倍

者，每次新臺幣六千元。 

3. 排放氣狀污染物中有二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且均

超過排放標準一．五倍，或排放粒狀污染物經儀器測

定超過排放標準二倍者，每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三）大型車每次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 

為有效管制車輛之污染

排放，爰依車輛實際造

成之污染結果修正罰鍰

標準，並將違規次數納

入考量，對於一年內再

犯或累犯者加重處罰，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另本次修正違規次

數加權 (N)係自發布日

起計算，且不限於相同

污染物及排放值。 



污染物中

僅有一種

污染物超

過排放標

準者 

3.5%＜CO≦4.5% 起前一年內違反相

同條款，且未經撤

銷之裁罰次數計算 

一次：N=1 

二次：N=2 

三次以上：N=3 

N×四千五百元 

1.2%＜CO≦3.5% N×三千元 

HC＞1,200 ppm N×六千元 

900 ppm＜HC≦

1,200 ppm 
N×四千五百元 

220 ppm＜HC≦

900 ppm 
N×三千元 

排放氣狀

污染物中

有二種污

染物超過

排放標準

者 

依僅有一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之罰鍰金額為基準相

加。 

排放粒狀

污染物經

儀器測定

超過排放

標準者 

黑煙（不透光率）

＞2.8 m
-1或黑煙

（污染度）＞50％ 

依違規事實發生日

起前一年內違反相

同條款，且未經撤

銷之裁罰次數計算 

一次：N=1 

二次：N=2 

三次以上：N=3 

N×一萬二千元 

1.6 m
-1＜黑煙（不

透光率）≦2.8 m
-1

或 40％＜黑煙（污

染度）≦50％ 

N×九千元 

1.2 m
-1＜黑煙（不

透光率）≦1.6 m
-1

或 35％＜黑煙（污

染度）≦40％ 

N×六千元 

1. 排放粒狀污染物經儀器測定超過排放標準而未超過

排放標準一．五倍者，每次新臺幣五千元。 

2. 排放粒狀污染物經儀器測定超過排放標準一．五倍而

未超過排放標準二倍者，每次新臺幣一萬元。 

3. 排放粒狀污染物經儀器測定超過排放標準二倍者，每

次新臺幣二萬元。 

二、船舶： 

（一）總噸位未滿一百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一萬元。 

（二）總噸位一百總噸以上未滿一千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二

萬元。 

（三）總噸位一千總噸以上未滿一萬總噸者，每次新臺幣四

萬元。 

（四）總噸位一萬總噸以上者，每次新臺幣六萬元。 



1.0 m
-1＜黑煙（不

透光率）≦1.2 m
-1

或 30％＜黑煙（污

染度）≦35％ 

N×四千五百元 

0.6 m
-1＜黑煙（不

透光率）≦1.0 m
-1

或 20％＜黑煙（污

染度）≦30％ 

N×三千元 

（三）大型車每次新臺幣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 

分類 污染物排放值 違規次數加權(N) 罰鍰金額 

排放粒狀

污染物經

儀器測定

超過排放

標準者 

黑煙（不透光率）

＞2.8 m
-1或黑煙

（污染度）＞50％ 

依違規事實發生日

起前一年內違反相

同條款，且未經撤

銷之裁罰次數計算 

一次：N=1 

二次：N=2 

三次以上：N=3 

N×二萬元 

1.6 m
-1＜黑煙（不

透光率）≦2.8 m
-1

或 40％＜黑煙（污

染度）≦50％ 

N×一萬五千元 

1.2 m
-1＜黑煙（不

透光率）≦1.6 m
-1

或 35％＜黑煙（污

染度）≦40％ 

N×一萬元 

1.0 m
-1＜黑煙（不

透光率）≦1.2 m
-1

或 30％＜黑煙（污

N×七千五百元 



染度）≦35％ 

0.6 m
-1＜黑煙（不

透光率）≦1.0 m
-1

或 20％＜黑煙（污

染度）≦30％ 

N×五千元 

二、船舶： 

（一）總噸位未滿一百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一萬元。 

（二）總噸位一百總噸以上未滿一千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二

萬元。 

（三）總噸位一千總噸以上未滿一萬總噸者，每次新臺幣四

萬元。 

（四）總噸位一萬總噸以上者，每次新臺幣六萬元。 

第三條 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者，其罰鍰標準

如下： 

一、機車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每拆除或改裝一項處新臺幣

三千元；每拆除或改裝一項依新臺幣三千元標準加倍處

罰最高得至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小型車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每拆除或改裝一項處新臺

幣六千元；每拆除或改裝一項依新臺幣六千元標準加倍

處罰最高得至新臺幣三萬元。 

三、大型車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每拆除或改裝一項處新臺

幣一萬元；每拆除或改裝一項依新臺幣一萬元標準加倍

處罰最高得至新臺幣六萬元。 

第三條 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者，其罰鍰標準

如下： 

一、機器腳踏車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每拆除或改裝一項處

新臺幣三千元；每拆除或改裝一項依新臺幣三千元標準

加倍處罰最高得至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小型車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每拆除或改裝一項處新臺

幣六千元；每拆除或改裝一項依新臺幣六千元標準加倍

處罰最高得至新臺幣三萬元。 

三、大型車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每拆除或改裝一項處新臺

幣一萬元；每拆除或改裝一項依新臺幣一萬元標準加倍

處罰最高得至新臺幣六萬元。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三條，爰將「機

器腳踏車」修正為「機

車」。 

 


